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一）
一、项目名称
戛洒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部署，为打通“堵点”，消除“痛点”，破除发展障碍，健全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强化以信用为核心、以质量为保障、放权与监管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养老体系。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随着我镇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难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养老需求。多数老年人更倾向于在熟悉的社区和家庭环境中安享晚年。在此背景下，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它将养老服务延伸至社区与家庭场景，既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又能契合老年人“不离家、不离亲”的养老意愿。此外，国家及地方层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加大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落地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遇。
五、项目实施内容
此项目实施能够大力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改善，确保2026年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参与度和参与意愿明显增强。我单位在本年度计划开展“敬老爱老”活动共3期，支付3名人员工资。通过项目实施，解决戛洒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缺乏运营经费的问题，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保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有效。付款时间和金额：“敬老爱老”活动经费为一期结，每期4,000.00元，于每期活动结束后凭单据进行支付；人员工资为月结（或者一次性）支付。
六、资金安排情况
年初根据预算情况，拨付戛洒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经费30,000.00元，县级配套30,000.00元。通过组织开展“敬老爱老”活动3期，4,000.00元/期，共12,000.00元；支付平寨社区、戛洒社区、曼哈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人员工资3人，6,000.00元/人，共18,000.00元/年；上述费用共计30,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组织开展每期134人的“敬老爱老”活动，共计3期。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管理有效，大力推动养老服务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改善，确保2026年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戛洒镇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玉溪市委组织部《关于继续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的通知》（玉组通〔2012〕1号）和新组通〔2012〕20号《关于扩大农村困难老党员生活补助对象的通知》，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决定继续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
[bookmark: _GoBack]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
四、项目基本概况
“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对于实施人文关怀、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我县对全县年满60周岁及以上，没有工资、固定收入和其他补助的农村困难老党员，先后3次实行每年人均300.00元、360.00元、480.00元的生活定补，为农村困难老党员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收到了良好效果，促进了社会和谐。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村困难老党员，每人每月按标准给予补助，对特别困难和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疾病的农村困难党员，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慰问补助。其次，积极筹措经费，拓宽来源渠道。设立“关爱资金”专项科目，确保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在向社会筹措时，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摊派或变相摊派，不得接受海外捐款。农村困难老党员的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40.00元，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共同承担，其中市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10.00元，县级财政补助每人每月30.00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6年度预算资金157,680.00元，县级补助资金按438人×30.00元/月×12个月=157,68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每月为农村困难党员发放县级生活补助30.00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首先，切实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实施，坚持把开展“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作为贯彻落实省第九次党代会和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制定措施，精心组织。通过建立2026年农村困难党员关爱行动补助项目并实行专款专用，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解决农村困难党员的实际困难，使基层党员充分感受到党的关心和爱护；切实帮助农村困难党员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改善他们的生活状态，使农村困难党员感受到党的关怀，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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